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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 函
地址：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南區2樓
承辦人：鄭乃愷
電話：02-27208889轉2733
電子信箱：bk4996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臺北市建築師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6月7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都建施字第1130125109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32085501_1130125109_1_ATTACH1.pdf、

32085501_1130125109_1_ATTACH2.pdf)

主旨：函轉交通部民用航空局為避免移動式起重機於鄰近機場限

制高度範圍作業，因吊掛作業超高以致違反民用航空法相

關法規，並影響飛航安全，請協助並轉知所屬會員知悉，

詳如附件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交通部民用航空局113年5月31日場建字第1135013068號

函辦理。

正本：臺北市建築師公會、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、台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
會

副本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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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函
地址：10548 臺北市敦化北路340號
傳真：02-87701281
聯絡人：胡榮豐
電話：02-87701221
電子信箱：hurf@mail.caa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5月31日
發文字號：場建字第1135013068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機場禁限建管制查詢系統簡易說明 (1135013068-0-0.pdf)

主旨：為避免移動式起重機於鄰近機場限制高度範圍作業，因吊

掛作業超高以致違反民用航空法相關法規，並影響飛航安

全，請協助並轉知相關單位及業者一案，如說明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維護飛航安全，目前包含桃園、松山、高雄、臺東、金

門及恆春機場等6處機場，已由交通部會同內政部、國防

部，依據民用航空法第 32 條第 2 項 規定，定訂「航空

站飛行場助航設備四周禁止限制建築物及其他障礙物高度

管理辦法(下稱障礙物高度管理辦法)」， 劃設鄰近機場區

域限制高度及範圍。

二、經查移動式起重機操作多屬於臨時吊掛作業，通常無固定

作業地點且機動性強，惟作業高度超過前揭障礙物高度管

理辦法規定限制高度時，即可能影響飛航安全，爰目前航

空站經營人於發現違規情事後，均立即會同內政部警政署

航空警察局依程序處置。建請貴府於核發相關建照或拆照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7

臺北市政府 1130531

*AAAA1130125109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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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，於相關核准文件及施工告示牌，註明工區之飛航限高

以提醒相關作業注意。

三、隨文檢附吊掛限高簡易說明1份，請協助轉知各相關單位及

業者並加以宣導。倘吊掛作業確有臨時超高需求時，請施

工單位務必於施工前依程序向當地航空站經營人申請，經

評估核准及採取如航空管制等相關配套措施後，方可進行

超高施工，以免違反民用航空法相關規定。

正本：桃園市政府、臺北市政府、臺北市政府、金門縣政府、臺東縣政府、屏東縣政府
副本：內政部警政署航空警察局、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、本局所屬各航空站、綜

合企劃組、飛航標準組、飛航管制組、航站管理組、機場工程中心

10



使用機場禁限建管制查詢系統
計算移動式起重機臨時吊掛限高

簡易說明

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113年5月



民用機場禁限建管制之規定

• 依據民用航空法第32條第1項規定，為維護飛航安全，民航局對
航空站、飛行場及助航設備四周之建築物、其他障礙物之高度或
燈光之照射角度，得劃定禁止或限制之一定範圍，報交通部會商
內政部及有關機關後核定，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公告之。

• 目前包含桃園機場等6處民用機場，已由交通部會同內政部、國
防部，依據民用航空法第32條第2項規定，定訂『航空站飛行場
助航設備四周禁止限制建築物及其他障礙物高度管理辦法』，劃
設鄰近機場區域限制高度及範圍。包含桃園機場等6處機場之，
另臺中、嘉義、臺南、馬公、花蓮等軍民合用機場，則由國防部
公告。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K0090016


機場禁限建管制查詢系統簡介

•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建置「機場禁限建管制查詢系統」，係依據
『航空站飛行場助航設備四周禁止限制建築物及其他障礙物高度
管理辦法』之規定內容，提供民眾查詢包含桃園機場等6處已公
告民用機場之限制高度及範圍。至於臺中、嘉義、臺南、馬公、
花蓮等5處軍民合用機場，則由國防部公告及管制。

• 廠商使用移動式起重機於機場限制高度範圍內進行臨時吊掛施工，
若吊掛高度若超過機場限高，即視為影響飛航安全之障礙物。為
兼顧飛航與吊掛作業安全，凡是於鄰近機場之吊掛作業，請移動
式起重機業者及操作人員，務必於施工前進行限制高度及範圍確
認，以免違反民用航空法，如查證屬實，將罰鍰新臺幣30萬至
150萬元。



使用機場禁限建管制查詢系統步驟說明

請先至本局網際網路首頁
https://www.caa.gov.tw/。
點選禁限建相關資訊查詢

•或是直接輸入關鍵字”民航
局禁限建查詢”，由查詢結
果，點選交通部民用航空
局禁限建管制查詢系統進
入。

1

2

2

1
https://www.caa.gov.tw/

https://www.caa.gov.tw/
http://web-gis2000.caa.gov.tw/
https://www.caa.gov.tw/


交通部民用航空局
機場禁限建管制範圍查詢系統首頁

• 先選取想要查詢機場(目
前提供桃園、松山、高
雄、臺東、金門、恆春
等機場查詢)。



請選擇查詢位置輸入方式

• 系統提供3種位置
輸入方式，請由查
詢畫面之選擇按鈕。

• 全區查詢(以游標
於地圖上點選)

• 地標查詢(選擇縣
市、鄉鎮、類別及
重要地標)。

• 座標查詢(直接輸
入位置座標) 。



全區查詢(點查詢鈕後以游標於地圖上點選)

1.先移動及放大
縮小圖面搜尋查
詢位置

2.點選查詢鈕

3.以十字游
標於圖面選
擇查詢位置



全區查詢(以十字游標於圖面點選位置)

移動十字游標於圖
面點選查詢位置(案
例：中油加油站大
園民生加油站)



全區查詢(查詢結果)



依地標查詢 (選擇縣市、鄉鎮、類別及重要地標)

• 以點選中油加油
站大園民生加油
站為例：

• 點選地標查詢

• 縣市：桃園市

• 鄉鎮：大園區

• 類別：選加油站，
再下拉選取中油
加油站大園民生
加油站

1

2

3

4

1

4

3

2 查
詢
位
置



地標查詢(查詢結果)



依座標查詢(預設由使用者自行輸入TWD97座標)

• 以點選中油加油
站大園民生加油
站為例：

• 點選座標查詢

• 預設以TWD97二度
分帶輸入查詢位
置座標。

• 若要修改以WGS84
經緯度座標，則
點選WGS84經緯度
座標。

1

2

31

3

2
查
詢
位
置



• 利用google earth 
(google地球)查詢中
油加油站大園民生加
油站為例，位置座標
N:25-03-52.33 、
E:121-12-07.68、海
拔高度23公尺

查
詢
位
置



依座標查詢(使用者自行輸入WGS84)座標

• 以點選中油加油
站大園民生加油
站為例：

• 點選座標查詢

• 點選WGS84經緯
度座標。

• 輸入查詢位置座
標

1

2

3

1

3

2 查
詢
位
置



座標查詢(查詢結果)



如何看懂查詢結果

• 查詢結果，該地點位於桃園機場的進場面，限建高度為海拔
54.05公尺。

★ ★ ★必須知道地面海拔高度，才能計算允許吊掛作業高度。



允許吊掛高度簡易計算 DIY
1. 利用google earth (電腦需安裝google地球)移動游標至施工位置查詢

海拔。

2. 由查詢限建高度海拔54.05公尺-地表海拔高度23公尺

允許吊掛高度=54.05-23 = 31.05公尺。

注意：本計算案例僅供移動式起重機臨時吊
掛使用，如屬於固定塔吊或是房屋建築之建
物高度，仍以內政部或主管機關之水準測量
資料為準。

海拔高度23公尺

地表海拔高度
23公尺

允許吊掛高度
31.05公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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